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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4月份公共工程異常標案督導會議 

會 議 紀 錄  

壹、 時間：103年4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3會議室 

參、 主持人：何處長育興                   記錄：黃志興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會議結論： 

一、停工案件： 

(一)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壯圍鄉第二納骨堂新建工程」 

1. 本案停工為民眾抗爭，經鄉公所於103年3月5日辦理第二

次地方協商會議未果，仍無法施工，如民眾持續抗爭致

停工逾半年以上，廠商可能無意願繼續施作，並有依契

約規定要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可能性，請主辦機關及早

因應。 

2. 請宜蘭縣政府督導及協助鄉公所持續與民眾溝通協調，

俾儘速復工，並將協調結果及後續處理情形回復本會。 

(二) 基隆市政府「立德路拓寬工程」 

1. 本案因設計疏失致停工，除提報設計單位之技師懲戒

外，亦應依契約規定處置。 

2. 請基隆市政府持續督導及管控本案變更設計之時程及進

度，並儘速完成相關行政程序，且依規劃期程以103年5

月中旬為復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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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市政府「新莊蘆洲線/南港東延段機電系統/臺北捷運公

司車載設備/數位無線電/自動收費系統工程」 

1. 本工程因土建標施工進度落後，影響機電工程執行，請

臺北市政府督促所屬加速趕辦，並於達到機電標可進場

施作條件時，儘速辦理復工，避免影響後續營運時程。 

2. 本標案預定復工日期為105年3月21日，尚需約2年時程，

時間太冗長，除請檢討有無提早空間外，對於廠商是否

有因停工時程過久，而要求依契約終止或解除契約之可

能性，亦請及早因應。 

 

二、終解約案件： 

(一) 基隆市政府「海軍基隆後勤支援指揮部官兵營舍新建工程

(已解約)」 

1. 本案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案件，因廠商財務問題終止契

約，已於4月28日第3次向營建署提送修正計畫書，請市

府主動洽營建署溝通瞭解計畫審核時程及狀況，俾計畫

儘速核備，及早辦理上網招標作業。 

2. 本案預定重新發包日期為103年6月中旬，請主辦機關於

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更新最新資料。 

3. 本案自101年11月起已有明顯進度落後情形，至102年11

月始終止契約。爰建請市府加強督控所屬工程有進度明

顯落後之標案，俾防止廠商延誤履約致終解約情事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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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隆市政府「基隆市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已解約)」 

1. 本案因廠商財務問題致終止契約，接續工程已於103年4

月17日開標，決標在案，且已登錄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

管理系統，同意解除列管。 

2. 另有關廠商提報預定開工日期為6月中旬，請主辦機關確

實審查評估其開工日期之合理性。 

(三)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松江分隊新建工程(建築主

體工程)(已解約)」 

本工程因廠商財務問題無法繼續執行契約，目前重新招標

作業已完成公開閱覽程序，請臺北市政府依所訂相關管控

時程督促所屬加速完成招標相關作業，並及早發包施工。 

(四)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三民國小綜合大樓新建工程(已解約)」 

1. 本案應以103年4月14日為解約日期，另執行金額亦誤

繕，請主辦機關儘速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修正

上述資料。 

2. 請臺北市政府督促所屬加速完成結算及重新發包事宜，

並以103年8月中旬完成發包為努力目標。 

三、有關上開停工及終止契約工程，請主管機關持續追蹤辦理情

形，其中終止契約案件應以4-6個月內重新發包為目標。 

四、請主辦機關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依實際狀況適時更

新辦理情形及復工、發包日期等相關資料。 

陸、 散會。 


